关于《东至县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说明

一、起草必要性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全面推动乡镇自用船安全事故防范化解机制不断完善，应急管理能力不断加强，风险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属地领导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船东（船长）主体责任进一步压实，确保乡镇自用船安全治理能力和管理工作水平全面提升，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二、起草过程

2023年11月21日安庆海事局东流海事处会同望江县、东至县水利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及两县沿江乡镇政府分管负责人召开了乡镇自用船安全管理座谈交流会，探讨了如何加强乡镇自用船安全管理。2024年1月8日，县政府分管领导在东至县2024长江禁捕退捕工作第一次联席会议上就此工作做了安排，由县农业农村局结合我县实际草拟《东至县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办法（试行）》。起草初稿后，征求了全县各乡镇及县直有关单位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修改形成了《东至县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三、主要内容

《东至县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共六章二十五条，主要包括制定本办法的目的、依据、明确乡镇自用船安全管理职责、登记管理方法、航行和作业要求、法律责任及附则相关内容。

四、主要亮点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本办法的制定进一步加强我县自用船舶的安全管理，消除安全隐患，遏制自用船舶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